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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 年  決  算  應  行  注  意  事  項
1. 本(114)年度即將結束，基金動支簽付無調整期(12月31日為關帳日)，請各處室配合事項:
(1) 一般例行性、經常性之請購(如水電費、電話費、事務機器碳粉匣、影印費、飲水機保養檢測、電梯保養、電力維護、修繕費、報費、辦公用品購置等)
    請於114年12 月22 日提出動支經費請示單，並於114年12月24日前
    完成核銷(即黏貼發票並核章完成)送會計室開立傳票。
    (2)  除經常性請購外, 至年底關帳前各處室仍需核銷經費
教務處: 以用人費用支應之鐘點費(如:12月公假代課鐘點費、12月行政人員
        減課鐘點費、12月協助教(學)務工作專案減課鐘點費、12月教師超
[bookmark: _Hlk213404358]        時授課鐘點費…)(12月初請依慣例先行處理11月鐘點費)
[bookmark: _Hlk213242638]學務處: 12月有機蔬菜補助、幸福營養早餐、無力支付午餐、免費營養午餐、
         9-12月營養安心食材、9-12月國小導師及幼兒園午餐指導費及以用
         人費用支應之薪資(如：代理校護薪資及勞保、勞退) (12月初請依
         慣例先行處理11月午餐等費用) 
 總務處: 公共關係費、警衛人員12月薪資、11-12月二代健保機關補充保費
          (12月初請依慣例先行處理11月警衛薪資) 
 幼兒園：幼兒園教保員(廚工)12月薪資(12月初請依慣例先行處理11月薪資)
 人事室: 休假補助費、健康檢查、公務人員不休假加班費、114年下半年差勤
         系統維護費
         教職員差旅費
煩請提早作業並於114年12 月24日前送達會計室開立傳票。
(3) 114年12月26至31日發生之必要支出，請於事實完成後由承辦人親自送達
會計室核銷結案，以免影響各當事人權益。
(4) 114年收入需繳庫者，請務必於114年12月26日前繳入台灣銀行公庫(普仁
國小分基金)
(5) 各處室承辦之委辦計畫，請依補助或委辦單位規定辦理核結，如有賸餘款
請依函文指示儘速辦理繳回事宜。
(6) 零用金如有賸餘，請於114年12月24日前辦理繳回(存入台灣銀行中壢分行
    041-038-09466-3 本校零用金專戶)。

